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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正：國昌老師，按照王如玄的說法是說這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作為

一個人權律師的角度來看，或作為一般小老百姓的角度來看是合法的，只是今天

因為選副總統，所以用比較高的道德標準，才會產生社會大眾的紛擾，是這樣嗎？ 

 

黃國昌：我會把它分成兩個層次看，哪兩個層次我等一下再進一步說明，不過今

天姑且不論王如玄律師她的提出來的資料夠不夠完整，有沒有隱瞞，那是不是還

有一些其他她沒有說清楚的，我覺得先把這個放在旁邊，但最起碼今天我比較高

興的事情，我聽到她講一句話就是說，這件事情在政策面上面，從立法原意來講，

是不對的，那我會比較高興聽到這句話，也就是過去這段時間當中，我不斷地強

調就是說，中國國民黨對於眷改條例這件事情他所抱持的立場是什麼要講清楚，

因為過去的事情，發生了什麼事情，責任的追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相信全國

的人民，包括很多在眷改的過程當中，可能因此而被剝削或者是說因此而被欺負

的一些人，他們會希望聽到一個清楚的答案就是說，那中國國民黨，可能包括朱

立倫主席，包括他們的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律師，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因

為這會牽涉到接下來政策到底要怎麼樣延續。 

 

那王如玄最起碼今天她講了一句我之前一直希望從朱立倫主席口中說出來，

但是他遲遲不肯說出來的就是說，這件事情是錯的，從政策面上面的角度是錯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作為一個總統的參選人，在政策面上你要怎麼看待這

件事情，要把它講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那現在回到法律面的角度來講說，我覺得要分成兩個層次來講，所謂兩個層

次來講是說，當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出來的時候，我上次在這個節目也談過

就是說，因為它會嚴重的牽涉到公平正義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的民進黨的立法

委員他們事實上馬上就很快的就提出了釋憲，我如果沒記錯的話，那時候還是蘇

煥智立法委員他領銜的，那最後那個釋憲案的結果，雖然大法官是接受了它合憲，

但是大法官在解釋理由書當中，他講得很清楚就是說，按照目前眷改條例這樣子

的設計方法的話，會嚴重的去衝擊到有關於公平正義的問題，也就是憲法上面所

保護的平等權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他做了一個立法的指導，或者是說他告訴立

法機關說，這個眷改條例這個樣子是不行的，你們立法機關，應該要進一步的去

檢討修正。 

 

只是比較遺憾的就是說，在接下來的時間當中或許是因為整個國會結構的關



係，我們並沒有去看到說在這個方向上面我們的立法機關有做去進一步的檢討或

者是做修正，那我說從法律的層面上面來講的話，我的意思是說，王如玄律師她

作為一個法律人，老實講我不太相信她不知道釋字485號它的內容跟在立法理由

當中大法官所做的那些指責。 

 

那第二個層次上，就個案的合法性的角度上面來說，我覺得王律師她說對了

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說，在我國目前法院的判決當中，絕對，就是說在我國目

前法院的判決當中，沒有錯，大部分的法官他是承認這個契約它本身的有效性，

但是當我說大部分的法官承認這個契約的有效性的時候，並不代表說我在幫這些

法官的見解背書，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做進一步的反省或者是思考，加上在大法官

釋字485號理由書裡面的指責的話，其實作為一個法律人，我覺得我會期待的就

是說，會去更進一步的去思考在這個制度背後它所涉及的不公不義以及容易被利

用拿來進行炒作的工具這樣子的意旨的時候，作為一個，我大概能夠說的就是說

王如玄她在那個時候的確是一個滿精明的律師，她很善用她所知道的法院見解，

那去進行她自己現在所謂的投資理財的活動。 

 

但是不管怎麼樣，今天她所公布出來的資料夠不夠完整，譬如說我就很期待

能夠看到的是說不是只有單純的獲利多少錢，就是你買入的價格是多少，你賣出

的價格是多少，你中間…… 

 

彭文正：應該是要出示買賣契約。 

 

黃國昌：對，那你涉及的交易成本是多少，可能如果更清楚的列出來的話，會比

較容易讓大家對她今天所做的說明能夠更進一步釋疑。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彭文正：國昌老師來。 

 

黃國昌：因為以前臺灣在討論政治的時候，喜歡講藍綠，喜歡講統獨，但是

軍宅的這個風波讓我們看到的是說，即使是在所謂的傳統上比較歸藍的這一塊裡

面，事實上大家過的生活差距非常非常的大，那大家在問的問題就是說，或者是

中國國民黨他們的追隨者在問的是說，中國國民黨以前不管是透過黨部或是什麼

其他的力量在說的都是說，我是照顧你們這群人的，但是軍宅的這個風波開始讓



大家開始慢慢意識到說，這整件事情所引發的政策面上面的討論是說，這麼多納

稅人的錢到底補貼了哪些人，肥了哪些人，有多少是上面的將官被分到，那有多

少下面的人是所謂可能他們從年輕到現在每次投票的時候，常常就是按照中國國

民黨給的配票單很忠實地履行他作為一個黨員接受黨的指示，那但是他在看到這

件事情的時候，發現說啊，原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在照顧的是我可能本來很尊敬的

那一些高階的將領，而不是真正的我們這一群人。 

 

那所以你回到整個政策面上面來討論的時候，其實今天記者問王如玄一個問

題她沒有，她閃掉了，所謂她閃掉了就是說，她問說你作為一個副總統的候選人，

請問你對於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未來修法要怎麼處理，你的立場是什麼，這個

事情她完全不敢碰，那我就覺得很好奇了，就是說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大家說你

要去討論政策的問題，但是一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我本來滿期待說她可以

滔滔不絕地講說，目前的這種立法方式，24條的立法方式，讓很多人可以透過脫

法的行為，透過所謂很聰明的投資理財的行為去套利是不對的，我們現在…… 

 

彭文正：而且套利的結果獲利又這麼低對不對。 

 

黃國昌：是不是獲利這麼低我相信可能在接下來的時間當中還要繼續接受檢驗，

但是我講得很認真的是，我一直很focus這件問題是說，我們國家納稅人的錢在

眷改基金裡面已經花了很多很多錢，那個都不是小錢耶，臺灣現在我們所面臨的

狀況是說，財政很困難，有很多真的弱勢需要照顧的人他們社福的支出是受到嚴

重的排擠，在這個時候我們從政策面上面去討論說，我們未來對於國軍老舊的眷

村是不是錢還要這樣花下去，我覺得是在這一次的大選當中，不管是總統副總統

的選舉，還是立法委員的選舉，這是一個非常正當而且非常重要的政策面的問

題。 

 

但是今天其實當記者拋這個問題給她的時候，我本來以為那個記者是做球給

她，要讓王如玄好好的發揮一下說，她一直在講政策辯論嘛，那政策面上面有一

些積極的看法，結果她在這裡完全沒有著墨，她反而不斷地在講說她個人如何如

何，那在政策面上面給她一個表現的機會的時候，他完全不講，可是一方面又去

指責說怎麼別人不去做政策面上面的討論或者是辯論，這個是讓我覺得比較不解

的地方。 

 

彭文正：玉真。 



 

蔡玉真：我比較覺得好笑的是說國昌希望她能夠談軍宅的政策，但是呢她講出來

大家會相信嗎，大家會認為說ok我對軍宅是熟到透，所以呢我提出來的所謂的軍

宅的一個政策是符合社會大眾需要的，那不是很大的一個笑話嗎？ 

 

黃國昌：沒有，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你要知道怎麼脫法的人才知道這個法律漏

洞要怎麼把它補起來，就是這個經驗很重要。 

 

林俊憲：真的我也是認同國昌兄剛剛講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地把這個弊病給堵起

來，讓這樣的事情不能發生，因為這個確實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現象，不管你合

不合法。 

 

黃國昌：其實剛剛俊憲兄提到我本來一直不太想要落入法律的細節，因為好像在

上法學課，可是他剛剛拋出了所謂的物權行為跟債權行為，我就簡單地解釋一下，

王如玄一直在講的就是說它沒有禁止移轉，過了五年以後才移轉，她一直講的，

她認為說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24條所禁止的只有物權的移轉行為，不包括債權

行為在裡面。 

 

但是你看第一項，出售、贈與或者是交換這些都是什麼，這些都是債權行為

的態樣，就是說你每一個物權移轉行為要有一個原因行為，那個是債權行為，那

所以有買賣做為債權行為，有贈與做為債權行為，也有互益做為債權行為，不管

是基於什麼債權行為，結果才有處分的行為，如果真的是按照那樣子的解釋只禁

止了物權移轉行為，而不限制債權行為的話，那立法者在寫第一項的時候到底是

在寫什麼東西啊？ 

 

那當然我如果純粹從法學的專業來講，這個立法技術還滿拙劣的，就是如果

要我寫的話，我會重新地再把它整頓一下，但是我就不想要落入這個法律的細節，

我們現在談的就是說當初這個條例是為了什麼，那你該不該做這件事情，那如果

不該的話就把話講清楚，那我們未來不要再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這樣的事情了，其

實如果在發生的第一天，她就這樣子出來，用這種態度面對社會大眾，然後把所

有曾經做過的都講出來，我當初就是律師嘛，那我在市場上面知道有這個機會，

那我知道有這個法律的邊緣可以走，我去賺了這些錢，但是在政策面上我覺得這

是不對的事情，那未來我們可能要更注意公平正義的問題，那要更重視國家的資

源應該要如何合理分配使用的問題。 



 

如果在Day 1第一天，王如玄律師就出來講這些話的話，其實過去這20幾天

的時間真的早就省下來了。 

 


